
神农架林区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企业预重整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企业预重整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附件：企业预重整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林区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7 日



附件：

企业预重整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为优化林区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盘活企业不良资产,

帮助企业进行重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神农架林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制定本方案。

一、预重整是帮助企业脱困，恢复企业活力的有效手段，

各职能部门应当积极宣传预重整的积极意义，并开展相关工

作。神农架林区发展改革委员（以下简称发改委）负者预重

整具体工作。

一、预重整的启动由企业向发改委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所

需材料包括：

1、预重整申请（加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

3、企业最近一年的资产负债表。

4、与债权人达成的重整协议。

二、发改委在接到申请后，三天内进行审查，在受理前召开

听证会时，为了在预重整过程中使相关职能部门予以配合，可以

吸收有关职能部门的人员参加听证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经审查后，认为预重整申请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形

式要件的一次性告知补充，不得二次告知补充。不符合实质要件

的，不予受理。

三、为了使预重整与法定重整相衔接，发改委在决定受理预

重整申请前，应当与当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联系与衔接。发改

委作出预重整决定的，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对预重整案

件进行诉前登记。

四、发改委受理预重整案件后，认为企业符合重整的相关

条件并具备拯救价值的，应当作出预重整的决定。并协调双方

指定临时管理人协助债务人对具有重整原因的债务人参照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制定预重整草案，并征集

利害关系人意见形成预重整方案的程序。

五、发改委预重整决定后，可以参照破产管理人制度指定预

重整管理人，或者抽调相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清算组，对预

重整工作负责。应将预重整中的相关事务交给管理人、债务人、

债权人、投资人等自行操作。

六、预重整应当按照下列步骤依次进行：

1、制定预重整工作方案。由债务企业和预重整管理人就预

重整的工作事项、工作时间、工作方法以及具体要求等作出合理

安排。为了预重整工作的顺利开展，制定的工作方案应当提交董

事会或者股东会审查通过。



2、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并公告通知未

知的债权人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预重整管理人对申报的债

权进行登记、审查、确认，并登记造册、编制债权表。

3、招募投资人。与有意向的投资人商谈关于投资条件、投

资方式等，在商谈一致后，与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

5、拟定预重整计划方案。在初步拟定方案后，向债权人、

出资人以及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征求意见，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

修改和完善。

6、处置部分资产，清偿债务。根据《企业破产法》中关于

重整的规定，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适当处置债务企业的

部分资产，清偿部分债务，以减轻预重整的负担。

7、召开临时债权人会议。根据《企业破产法》中重整的表

决规则，对预重整计划方案进行表决通过。

8、报告预重整工作状况。债务企业和管理人向决定预重整

的法院或者政府报告预重整的相关工作情况。

9、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方案。

10、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法院认为重整计划方案合法

的，裁定受理。预重整程序正式转入法定重整程序。

以上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林区发改委负责解

释。


